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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務委員會

2022年 4月 8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提升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的

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香港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的最新背

景資料，並綜述交通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就此議題所
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現時，的士服務大致上已滿足市民對

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的需求。

背景

的士服務

2. 全港共有 18 000多部的士。的士的營運範圍及收費
均受政府監管。1 普通的士牌照屬永久性質，由多達9 000名牌
主持有。根據既定政策，政府會按需要發出新的士牌照，考

慮因素包括巿民對的士服務的需求、的士業界的經營狀況，

以及的士數目增加對交通情況可能造成的影響。

1 市區的士可在全港各區 (大嶼山南部除外 )營運。新界的士的營運範
圍限於新界西北和新界東北，以及位於此許可營運範圍邊緣的大

型基建發展區。該等發展區包括香港國際機場和香港迪士尼樂

園，以及某些公共運輸交匯處。大嶼山的士只可在大嶼山 (包括赤
鱲角島及大嶼山南部 )內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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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年來，社會上對的士服務及一些的士司機的行為批

評日多。政府已在公共交通策略研究的角色定位檢視中檢視的

士服務，並於2016年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的檢視結果。 2 
 
4.  運輸署於2018年成立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討論各項
推動改革的策略及措施。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已推展一系列措

施，包括更新的士服務標準及指引，以及提升現職的士司機服

務質素的培訓課程。此外，政府正檢視現行有關的士的各種違

規行為的罰則，以加強阻嚇作用。就此，政府建議引入的士司

機違例記分制度並實施兩級制罰則，以阻嚇的士違規行為。該

兩項建議的詳情分別載於附錄 1及2。據政府所述，政府將會諮
詢相關持份者，並會在適當時候向立法會提出相關立法建議。 
 
的士業界的加價申請  
 
5.  政府於2019年3月就的士業界於2018年9月提交的加價
申請 (“2018年的士加價申請 ”) 3 ，諮詢事務委員會。有關申請
旨在建議市區的士、新界的士及大嶼山的士加價，平均加幅分

別為20.39%、22.89%及25.71%。4 在評估的士加價申請時，政府
除考慮立法會的意見外，亦會諮詢交通諮詢委員會，然後向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建議。 2018年的士加價申請仍未生
效，而為實施新收費而進行的相關法例修訂須經過立法會先訂

立後審議的程序確立。  
 
出租汽車  

6.  出租汽車提供另一種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根據既

定政策，出租汽車不屬公共交通服務。私家車車主須根據法例

獲發出租汽車許可證才可營運。出租汽車的車費不受監管。現

行法例訂明的私家出租汽車服務 (包括跨境和本地 )許可證上
限為1 500張。  

 
                                                 
2  立法會CB(4)666/16-17(05)號文件。  
3  立法會CB(4)618/18-19(07)號文件。  
4 的士業界建議把市區的士、新界的士和大嶼山的士落旗後首 2公里

的收費，分別由 24元增至 30元、 20.5元增至 26元，以及 19元增至
26元。請參閱立法會CB(4)618/18-19(07)號文件第 2段，以了解有
關加價建議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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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非法出租或取酬載客  

7.  根據法例，任何人在沒有符合若干指明條件的情況

下，駕駛或使用汽車以作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即觸犯《道路

交通條例》 (第 374章 )(“《條例》 ”)第 52條。 5 政府注意到，利

用 “網約 ”平台使用汽車作非法出租或取酬載客的個案已越趨
普遍。此外，涉及非法出租車輛的交通意外進一步凸顯了乘客

和道路使用者在這些情況下欠缺保障。就此，政府於2019年3月
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提高有關非法出租或取酬載客的罰則以加

強阻嚇作用的建議。 6 擬議的修訂罰則扼要載於附錄 3。與此
同時，香港警方一直透過採取針對性執法行動以嚴厲打擊該等

罪行。政府表示現正開展修訂《條例》的工作，並會盡快把修

例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  
 
 
事務委員會委員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實施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  
 
8.  委員普遍支持引入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以加強對

的士違規行為的阻嚇作用和提升的士服務質素。對於性質較嚴

重的違規行為，委員支持施加較重的罰則，例如立即取消有關

司機持有或領取的士駕駛執照的資格。在2018年7月25日的會
議上，事務委員會就此通過一項議案。 7 
 

 
                                                 

5 《條例》第 52 條訂明如下： (a) 任何人不得駕駛或使用汽車，或
容受或允許他人駕駛或使用汽車，以作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除

非該車輛符合若干指明條件，例如領有有效的出租汽車許可證；

(b) 任何人不得招攬或企圖招攬他人乘坐以出租或取酬方式載客
的私家車、私家小巴、私家巴士或貨車；以及 (c) 任何人不得允許
或容受獲發私家車、私家小巴或私家巴士牌照的汽車，為了出租

或取酬而停車候客或來回兜客。  

6  立法會 CB(4)519/18-19(03)號文件。  

7  議案措辭如下： “本會要求加強罰則，打擊的士業界害群之馬，包
括將嚴重濫收車資等欺詐乘客的定罪個案，以計分制，令嚴重違

規違法的黑的司機，即時停牌，以維護乘客權益及業界專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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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另一方面，部分委員擔心該制度或未能區分某些罪行

的嚴重與輕微違規行為，因而令的士司機的生計受到負面影

響。有委員詢問是否會設立上訴機制，處理與記分紀錄相關的

爭議。

10. 政府表示，建議納入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的罪行均

屬性質較嚴重的違規行為。有關的士司機被法庭定罪時，才會

被記分。任何的士司機如被定罪，可根據現有法庭程序，就有

關決定及/或刑罰提出上訴。此外，兩級罰則制度可區分初犯

者及屢犯者的罰則水平，屢犯者會被判處更高級別的罰款及監

禁。在訂定罰則水平時，政府已留心注意求取平衡，確保罰則

具有足夠的阻嚇作用，同時亦訂於與有關違規行為的嚴重程度

相稱的合理水平。

11. 有建議認為，如要有效實施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

應在的士車廂內安裝閉路電視，藉以收集證據。委員亦提出多

項建議，以解決有關的私隱問題，例如應規管閉路電視系統的

使用，以及所記錄的數據只可由警方或獲授權人士解密，以免

這些數據遭不當使用。

12. 政府表示，由於不同持份者對此事意見分歧，因此現

階段較適宜由運輸署頒布自願在的士車廂安裝閉路電視系統

的指引。視乎該指引的成效，政府會進一步考慮是否有需要強

制規定在的士車廂安裝閉路電視。

為的士司機提供提升服務質素的培訓課程

13. 關於委員就為的士司機提供提升服務質素的培訓課程

(尤其在處理與乘客發生的糾紛方面 )所提出的查詢，政府表
示，運輸署將在專屬網站推出旨在提升的士服務質素的培訓課

程，該等課程會涵蓋的士司機與乘客有效溝通的技巧、處理衝

突的方法，以及良好顧客服務技巧等課題。政府亦以貼紙形式

派發《香港的士服務標準》，供的士車主在的士車廂內張貼。 

14. 政府進一步表示，為鼓勵的士司機積極參加有關培訓

課程，學員可免費預約參加由運輸署安排的考試。政府亦會鼓

勵的士司機在完成網上課程後將獲頒發的嘉許證書展示在的

士車廂內。一名委員建議政府准許的士司機在的士車廂外展示

有關證書，讓乘客在登上的士前知悉司機曾參加相關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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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的士加價申請  
 
15.  在 2019 年 3 月 15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就的
士業界提交的 2018 年的士加價申請諮詢事務委員會。數名委
員認為，與的士上次在 2017 年加價後同期的通脹率及每月家
庭入息中位數的變動比較，建議的加幅過高。另一方面，支持

的士加價申請的委員指出，的士業界的營運環境正變得更困

難，這情況是由於多項因素所致，包括非法出租汽車服務普

遍、司機高齡化的問題，以及難以吸引新血入行。他們認為香

港的士收費水平相對低於世界其他城市，有上調空間。此外，

的士司機的平均薪金遠低於相關行業的平均薪金，因此有必要

增加的士收費，以改善業界的營運環境及前線司機的生計。  
 
16.  政府表示，在評審的士業界提交的加價申請時，政府

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市民對建議收費的接受程度、維持的士

服務在可接受水平的需要、乘客對服務的意見，以及的士營運

的財務可行性。對於有委員詢問有何方法紓減因燃料成本增加

而產生的的士加價壓力，政府答覆時進一步表示，政府一直鼓

勵的士業界安排旗下車隊轉用更節能的電動車或混合動力

車。運輸署會繼續鼓勵的士業界提升旗下車隊，以提供更佳服

務和減低燃料成本。  
 
17.  部分委員認為，的士加價會導致的士車租增加，繼而

會直接影響前線司機的入息和生計。他們詢問政府如何確保前

線的士司機亦可受惠於的士加價。  
 
18.  政府引述過往的經驗，指出在上次的士加價後的首 12
個月內，租車司機的實質入息有輕微增長，但出租車主的入息

有所下跌。在自由市場中，的士車租是車主與司機之間的商業

安排。其實，由於的士司機短缺，因此的士車租自上次的士加

價後大致維持不變。政府表示，就是次加價申請而言，大部分

車行及的士車主商會已表示在的士加價實施後約 3至 6個月內
不會調整的士車租，並會在其後視乎情況決定是否調整車租。 
 
改善的士業界經營環境的措施  
 
19.  事務委員會委員不時就的士業界經營情況困難提出關

注。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採取改善措施，例如設置更多的士站、

增加的士上落客點的數目，以及開徵的士燃料附加費，以減輕

燃料價格波動對的士司機收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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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政府表示已採取措施協助改善的士業界的經營環境，

包括在合適地點設置的士站及指定上落客點。運輸署已於

2018 年 1 月成立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討論各項改革策略及
措施，以提升的士業界的服務質素。該等策略及措施包括改善

對違規行為投訴的處理，以及鼓勵業界善用科技提升營運效率

及服務質素。與此同時，政府已推出多項便利措施，例如將的

士司機證的有效期由一年延長至 10 年，以及讓的士業界無須
每年續領限制區許可證。  
 
21.  在吸引年青司機入行方面，政府已將商用車輛駕駛執

照申請人須持有有效私家車或輕型貨車駕駛執照的規定年

期，由目前最少 3 年放寬為最少一年，從而吸引新血入行。  
 
對汽車非法出租或取酬載客的關注  
 
22.  政府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提高《條例》所訂有關非法出

租或取酬載客的罰則的建議。委員關注到，不少輕型客貨車及

未領有出租汽車許可證的私家車的車主從事汽車非法出租或

取酬載客的活動。由於該類行為可能涉及風險，例如第三者保

險無效，委員支持政府加重罰則和加強執法行動，打擊該等行

為。在 2019 年 3 月 15 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
促請政府採取嚴厲的行動打擊這些非法活動。 8 
 
23.  部分委員認為，現時未領有出租汽車許可證的私家車

提供的 "網約 "服務，對的士業界構成不公平競爭，因為任何人
只要擁有私家車，便可透過 "網約 "平台直接向乘客提供出租汽
車服務，無須遵守收費結構、車輛要求等適用於的士業界的法

律要求。這類 "網約 "服務亦對為營運而投放了大量金錢購買的
士牌照的的士車主不公平，並已直接影響前線的士司機的收

入。  
 
24.  政府解釋，使用 "網約 "平台本身不會構成違法行為。
使用車輛作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而違反《條例》第 52 條所訂
 
                                                 
8 議案措辭如下：有鑒於利用汽車作非法出租或取酬載客 (“白牌車 ”)

的違法行為愈見猖獗，威脅乘客及道路使用者的應有保障權益，

本會促請政府盡快落實擬建議提升非法載客取酬罪行的罰則水

平，由於建議的是最高罰則水平，對於判刑過輕的個案，警方及

律政司必須提出覆核刑罰，務求刑罰能反映罪行的嚴重性及具阻

嚇力；與此同時，警方應繼續進行 “放蛇 ”行動，對從事非法載客
取酬的 “白牌車 ”嚴厲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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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例如沒有有效的出租汽車許可證，才構成犯罪。政府

的政策目標是規管出租或取酬載客服務，從而加強保障乘客和

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及利益。政府必須透過加重罰則打擊該類違

法行為，以增加對相關罪行的阻嚇力。  
 
25.  部分委員指出，法庭過去數年就涉及非法出租車輛並

已定罪的案件頒布的罰則可能過輕，以致沒有任何阻嚇力。他

們詢問提高《條例》所訂的罰則水平是否有效。亦有委員詢問

警方會如何加強打擊這些非法行為的執法行動。  
 
26.  政府表示，法庭就每宗已定罪的案件判處適當刑罰

時，會考慮每宗個案的相關事實和情況。提高《條例》所訂的

罰則水平，可為法庭提供新的參考指標，讓法庭在考慮適當刑

罰時作為參考。此外，訂定更重刑罰，以及增訂一項有關暫時

吊銷駕駛執照的具體條文，可向公眾傳達清晰信息，表明政府

致力打擊該類違法行為。在執法方面，警方一直透過採取針對

性的行動 (例如收集情報、進行 "放蛇 "行動，以及調查和跟進
轉介個案 )，打擊有關罪行。運輸署會透過執法、宣傳及教育，
提醒公眾該類服務不合法，以及乘客使用該類服務時欠缺保

障。  
 
 
最新情況  
 
27.  在 2022 年 4 月 8 日舉行的會議上，政府將就提升個人
化點對點交通服務質素的建議，包括的士業界提交的的士加價

申請，以及引入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和提高利用汽車作非法

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的罰則的立法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  
 
 
相關文件  
 
28.  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相關質詢及其他相關文件分別

載於附錄 4 及 5。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22 年 4 月 1 日  
 



附錄 1 

對較嚴重的罪行實施兩級制罰則

政府建議對濫收車資、拒載、兜路、兜客，以及毁損、

損壞及更改的士計程錶等 6項性質較嚴重罪行，實施兩級制
罰則。在的士司機首次觸犯這些罪行而被定罪時，罰則應維

持在現行水平，即最高第 3級罰款 (10,000元 )及監禁最多 6個
月。當的士司機第二次或隨後再次觸犯該些罪行而被定罪

時，可處的最高刑罰應提升至第4級罰款 (25,000元 )及監禁12
個月。我們考慮了下列因素：

(a) 在審視現行與的士司機相關的 24項罪行的嚴重
性及普遍性，並考慮以往法庭對有關罪行的判例

後，我們認為首6項罪行 (即濫收車資、拒載、兜
路、兜客及毁損、損壞或更改的士計程錶 )均涉及
欺詐行為，導致乘客需要付出較正常收費為高的

車資及 /或直接影響的士作為點對點服務的供

應，因此我們認為屬於性質較嚴重的罪行，加重

罰則實屬合理；

(b) 儘管根據現行法例，法庭可就濫收車資及拒載等

較嚴重的違法行為判處監禁 1 及取消的士司機駕
駛資格一段時間 2，而法庭對重犯者一般也會判

處較高的刑罰，但是觸犯該等罪行之的士司機數

目仍有所上升。以濫收車資為例，在2012至2016
年期間，儘管法庭判處最高的罰則已為罰款

7,000元、監禁3個月及停牌12個月，然而濫收車
資的檢控個案仍由 2013年的 47宗上升至 2017年
的62宗；

(c) 現時，《道路交通條例》 (第374章 )的其他條文亦
有類似的兩級制罰則機制。以在體內酒精濃度超

過訂明限度的情況下駕駛為例，一經簡易程序定

罪 ， 如 屬 首 次 犯 罪 ， 可 被 判 處 第 3級 罰 款
(10,000元 )及監禁6個月；如屬第二次被定罪或隨

1 《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規例》 (第 374D 章 )第 57(4)條。  
2 《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第 69(1)(f)及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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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後再次被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 (25,000元 )及監禁
12個月。 3 此外，上文第 (a)段所述之較嚴重罪行
涉欺詐行為，我們參考了性質類近的《度量衡條

例》 (第68章 )第12條，有關使用量衡器具作商業
用 途 的 欺 詐 行 為 的 罪 行 可 處 的 最 高 罰 款 為

20,000元，亦與第4級罰款水平相若；以及

(e) 至於其他罪行，由於性質較輕微而過往檢控及投

訴個案數字亦相對較少，我們建議維持現行的罰

則，即兩級制罰款並不適用這些罪行。

資料來源：立法會 CB(4)1407/17-18(01)號文件附件二 

3 其他例子包括《道路交通條例》第 39A、 39B(6)、 39C(5)及
39J(1)條，以及《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第 61(1)條。  



附錄 2 

引入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

雖然根據現行法例，法庭可對違反與的士司機相關的

罪行處以取消有關司機駕駛的士資格一段認為合適時期的

罰則，但只限於部分性質較嚴重的罪行，例如濫收車資、拒

載及兜路等。因應社會及的士業界早前提出的建議，我們建

議參考現行的《道路交通 (違例駕駛記分條例 )》 (第375章 )下
的違例駕駛記分制度，1 引入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涵蓋主
要與的士司機服務相關而在現行條例中屬刑罰較高的違例

事項，以加強整體阻嚇性，尤其是針對屢犯各項與的士服務

相關的違規行為的司機，以期向他們傳達清楚的信息，若他

們屢犯相關的違例事項，最終會因被記滿分而面對被取消駕

駛的士資格一段時期的後果。

2. 在制訂建議制度時，我們已檢視現行與的士司機相關

罪行的性質及嚴重性，並按照有關罪行的現行罰則水平配以

相應的分數。我們亦已就初步建議諮詢了的士服務質素委員

1 違例駕駛記分制度自 1984年 8月 25日起實施。駕駛者如觸犯該制
度所規定的任何交通違例事項，而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或駕駛

者須繳付定額罰款的情況下，即會被記分。為了改善道路安全，

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阻嚇經常違反交通規例的人士和提高駕駛水

準，從而減少交通意外所引起的傷亡。這制度不是包括所有交通

違例事項，只涵蓋對道路安全有直接影響的 50多種違例事項。駕
駛者被記之分數如在 8分或以上而未滿 15分時，運輸署會向駕駛
者發出一份違例駕駛記分通知書，通知書上會詳列駕駛者在兩年

內因違例駕駛而被記之分數紀錄，促請他注意再被記分的後果，

希望警惕駕駛者改善駕駛行為。駕駛者如在兩年內因觸犯違例事

項而被記滿 10分或以上，運輸署會向駕駛者發出一份強制修習駕
駛改進課程通知書。駕駛者須於通知書發出日期後的 3個月內自
費修讀並完成駕駛改進課程。駕駛者如在兩年內因觸犯違例事項

而被記滿 15分或以上，法庭可以取消他持有或領取駕駛執照的資
格，首次被取消資格，為期 3個月；以後如有再犯，則會被取消
資格 6個月。每項交通違例的記分，不論是否由同一宗事故引起，
都會獨立計算。當駕駛者兩年內所犯的違例事項累積分數達 15分
時，法庭將會發出傳票。餘下未有包括在該傳票上的分數，將被

保留。如果在兩年內累積的分數再次達 15分時，駕駛者將再次收
到法庭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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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透過的士事務會議諮詢業界，因應該委員會和的士業界

對有關記分制的意見和關注，我們現建議只針對較嚴重、涉

及欺詐行為和很大程度影響的士服務質素的違規行為實施

記分制，有關詳情請見附表。簡單而言，附表內第1至6項配
予最高的10分，而5分則會配予附表內分別第7至11項。至於
載列於附件一內其他與的士相關的13項罪行，由於過往干犯
這些罪行而被定罪的個案數字基本上並不多 2，而部分罪行亦

屬於較輕微違規問題，因此建議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將不

包括這些罪行。  
 
3. 與現行的違例駕駛記分制度一樣，當違例事項經法庭

判決定罪後，被記分數會由觸犯違例罪行日期起生效。如司

機對罪行的定罪判決提出上訴，該司機就該罪行而被記的分

數即告無效，直至上訴獲得裁定為止，裁定後被記的分數同

樣由觸犯違例罪行日期起生效。每項違例的記分，不論是否

由同一宗事故引起，均會獨立計算。  
 

4. 的士司機如在兩年時間 (以滾動模式計算 ) 內因觸犯
違例罪行而被記滿15分或以上，法庭可取消他持有或領取的
士駕駛執照的資格，首次被取消資格，為期3個月；以後如再
被記滿15分或以上，則會被取消資格6個月。程序上而言，當
的士司機在兩年時間內所犯的違例事項累積分數達15分時，
法庭將會發出傳票，裁判官將就取消持有或領取的士駕駛執

照資格作出命令。未有包括在該傳票上的其他被記分數，將

予以保留。換言之，如果在兩年時間內累積的分數再次達15
分時，的士司機將再次收到法庭傳票。  

 
5. 當的士司機被記之分數在10分或以上而未滿15分時，
運輸署會向司機發出一份的士司機違例記分通知書，通知書

上會詳列司機在兩年時間內因觸犯的士司機違例罪行日期

起計而被記之分數紀錄。此舉能適時促請的士司機注意再被

記分的後果，並提醒司機改善其服務行為及態度。因應業界  

                                                       
2 在非可供停泊之的士站或准許時間內在的士站泊車的違規行為

的定罪數字相對較多，但由於其性質屬於一般交通違規問題而

非與的士之服務質素相關，我們建議不納入的士司機違例記分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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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我們會考慮參考現行違例駕駛記分制度的安排，如

的士司機在兩年時間內因觸犯的士司機違例事項而被記滿

10分或以上，運輸署會向的士司機發出一份強制修習的士服
務改進課程 3 通知書。的士司機須於通知書發出日期後的3個
月內自費修讀並完成改進課程，而修畢課程者亦可於記分總

分中扣減3分。  
 
6. 各違例事項的被記分數，在生效後兩年屆滿時，又或

因該等分數而導致司機被暫時取消的士駕駛執照的資格，該

等事項的所記的分數即告失效。  
 

7. 上述建議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將同時適用於現時

或日後持有或領取的士駕駛執照資格的人士。  
  

                                                       
3 運輸署會考慮委聘服務提供者提供相關的士服務改進課程，內

容將考慮包括與的士服務相關的法例內容、安全駕駛、處理衝

突情況、有效溝通技巧及處理投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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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附表  
 

建議納入記分制的11項罪行  
 

 
 

資料來源：立法會CB(4)1407/17-18(01)號文件附件三  

序號  罪行  規例  條文  建議  
被記分數  

1 濫收車資  374D 47(2) 

10 

2 拒絕或忽略接受租用  374D 37(a) 
3 拒絕或忽略駕駛的士

至乘客指示的地方  
374D 37(b) 

4 兜路  374D 37(d) 
5 兜客  374D 40 
6 毀壞、損壞或更改的

士計程錶  
374A 121(4) 

7 拒絕接載符合法例要

求的乘客數目  
374D 37(c) 

5 

8 的士被租用時，未經

租用人同意，允許租

用人以外的任何人登

上的士 (即俗稱 “釣泥
鯭 ”) 

374D 37(e) 

9 拒絕發出收據  374D 37(f) 
10 就有關收費及前往某

處的路綫，對乘客作

出欺騙或拒絕作出知

會  

374D 45(2)(a) 

11 未有迅即開始記錄或

按停的士計程錶  
374D 49(2) 



附錄 3 

擬議的修訂罰則

考慮到 10個其他司法管轄區對利用汽車作非法出租
或取酬載客所訂的罰則，以及在本港嚴重性相類罪行的罰

則 ， 政 府 建 議 從 以 下 幾 方 面 提 高 《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

(第374章 )(“《條例》”)第52條及附表4有關利用汽車作非法出
租或取酬載客的刑罰：

(a) 提高最高罰款額，由現時就首次定罪判處的
5,000 元 (第 2 級罰款 )及再次定罪的 10,000 元
(第 3 級罰款 )，分別增至 10,000 元 (第 3 級罰款 )
及 25,000 元 (第 4 級罰款 )；

(b) 延長暫時吊銷車輛牌照和扣押車輛的期限，把吊
銷期及扣押期由現時首次定罪判處的 3個月及再
次定罪的6個月，分別增至6個月及12個月；以及

(c) 在第52條之下增訂一項特定條文讓法庭或裁判官
可命令就該罪行被定罪的人士取消駕駛資格，為

期一段其認為適當的期間。

現時及建議罰則的異同表列如下：

現時罰則 建議罰則

首次定罪 再次定罪 首次定罪 再次定罪

(a) 最 高 罰 款

額：5,000元
( 第 2 級 罰
款 )

(a) 最 高 罰 款

額 ：

10,000 元

( 第 3 級 罰
款 )

(a) 最 高罰款

額 ：

10,000 元
(第 3級 罰
款 )

(a) 最 高 罰 款

額 ：

25,000 元

( 第 4 級 罰
款 )

(b) 最 高 監 禁
期：3個月

(b) 最 高 監 禁
期：6個月

(b) 最 高監禁
期：不變

(b) 最 高 監 禁
期：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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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暫 時 吊 銷
車 輛 牌 照

和 扣 押 車

輛：3個月  

(c) 暫 時 吊 銷
車 輛 牌 照

和 扣 押 車

輛：6個月  

(c) 暫 時吊銷
車 輛牌照

和 扣押車

輛：6個月  

(c) 暫 時 吊 銷
車 輛 牌 照

和 扣 押 車

輛：12個月  
 

(d)  取消駕駛資格，為期一段法
庭或裁判官認為適當的期間

(《條例》的通用條文 )。  

(d) 取消駕駛資格，為期一段法
庭或裁判官認為適當的期

間 (《條例》新訂的特定條
文 )。  

 

資料來源：立法會 CB(4)519/18-19(03)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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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相關質詢  
 
5.12.2012 
 

葛珮帆議員就的士違規行為提出的質詢  
 

20.11.2013 鍾樹根議員就打擊使用手機應用程式提供的士車費
折扣優惠提出的質詢  
 

19.2.2014 王國興議員就的士司機駕駛時使用流動電話提出的

質詢  
 

16.4.2014 
 

郭家麒議員就大嶼山的士服務提出的質詢  
 

25.6.2014 
 

郭偉强議員就打擊提供的士車費折扣優惠的措施提

出的質詢  
 

12.11.2014 
 

郭偉强議員就提供的士車費折扣優惠提出的質詢  
 

15.4.2015 
 

蔣麗芸議員就打擊非法載客取酬提出的質詢  
 

29.4.2015 易志明議員就召喚的士手機應用程式提出的質詢  
 

14.10.2015 
 

莫乃光議員就規管出租汽車服務提出的質詢  
 

9.12.2015 易志明議員就打擊的士司機的違規行為提出的質詢  
 

20.1.2016 易志明議員就的士服務提出的質詢  
 

22.6.2016 馮檢基議員就燃料價格與公共交通服務票價提出的

質詢  
 

13.7.2016 梁美芬議員就優質的士提出的質詢  
 

31.5.2017 易志明議員就駕駛時使用智能電話/裝置提出的質詢  
 

12.12.2018 林卓廷議員就的士乘客攜帶行李事宜提出的質詢  
 

20.2.2019 易志明議員就提升的士服務質素及改善營運環境提

出的質詢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212/05/P201212050268.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11/20/P201311200244.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11/20/P201311200244.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2/19/P201402190426.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2/19/P201402190426.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4/16/P201404160333.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6/25/P201406250401.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6/25/P201406250401.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11/12/P201411120372.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4/15/P201504140705.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4/29/P201504290227.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10/14/P201510140389.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12/09/P201512090361.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1/20/P201601200615.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6/22/P201606220557.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6/22/P201606220557.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7/13/P2016071200606.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5/31/P2017053100187.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12/12/P2018121200417.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2/20/P2019022000372.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2/20/P2019022000372.htm?fontSiz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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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2020 易志明議員就的士保險費提出的質詢  
 

10.6.2020 易志明議員就投購的士保險提出的質詢  
 

20.1.2021 易志明議員就政府租用的士及其他車輛提出的質詢  
 

8.9.2021 陳恒鑌議員就改善的士服務提出的質詢  
 

29.9.2021 易志明議員就的士業面對的問題提出的質詢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2/26/P2020022600345.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6/10/P2020061000436.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1/20/P2021012000234.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9/08/P2021090800563.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9/29/P2021092900318.htm?fontSize=1


 
有關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日期  會議  會議紀要/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21.6.2013 交通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的士加價申

請提供的文件  
CB(1)1298/12-13(03)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有關

的士收費調整的背景資

料簡介  
 

CB(1)1298/12-13(04) 
 
 

  會議紀要  CB(1)466/13-14 
 

10.2013 《 2013年道路
交通 (公共服
務 車 輛 )( 修
訂 )規例》小組
委員會  

有關 “的士加價申請 ”的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THB(T)L 3/3/5 

法律事務部報告  LS4/13-14 
 

  《 2013年道路交通 (公共
服務車輛 )(修訂 )規例》
小組委員會報告  
 

CB(2)222/13-14 
 
 

- -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

究組擬備有關選定地

方的的士服務的資料

摘要  
 

IN13/14-15 
 

 

17.7.2015 交通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公共交通

策略研究   的士燃
料附加費提供的文件  
 

CB(1)1306/14-15(03)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

究組擬備有關選定地

方之的士燃料附加費

的資料摘要  
 

IN14/14-15 
 

 

附錄 5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tp/papers/tp0621cb1-1298-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tp/papers/tp0621cb1-1298-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0130621.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subleg/brief/151_brf.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hc/papers/hc1018ls-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hc/papers/hc1101cb2-222-c.pdf
http://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415in13-taxi-service-in-selected-places-201506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50717cb4-1306-3-c.pdf
http://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415in14-taxi-fuel-surcharge-in-selected-places-2015071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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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會議 會議紀要/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會議紀要 CB(4)228/15-16 

6.11.2015 交通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的士服務

提供的文件

CB(4)119/15-16(08)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有關

的士服務的背景資料簡

介

CB(4)119/15-16(09) 

政府當局提供的跟進

文件

CB(4)267/15-16(01) 

會議紀要 CB(4)513/15-16 

21.6.2016 交通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公共交通

策略研究的角色定位

檢視   優質的士及
增加公共小巴座位提

供的文件

CB(4)1124/15-16(01)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有

關優質的士的背景資

料簡介

CB(4)1124/15-16(02) 

會議紀要 CB(4)1315/15-16 

16.12.2016 交通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的士加價

申請提供的文件

CB(4)285/16-17(05)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有

關的士收費調整的背

景資料簡介

CB(4)285/16-17(06) 

會議紀要 CB(4)513/16-17 

17.3.2017 交通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公共交通

策略研究的角色定位

CB(4)666/16-17(05)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01507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51106cb4-119-8-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51106cb4-119-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51106cb4-267-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01511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60621cb4-112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60621cb4-1124-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0160621.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61216cb4-285-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61216cb4-285-6-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0161216.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english/panels/tp/papers/tp20170317cb4-666-5-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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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會議  會議紀要/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檢視   個人化點對
點交通服務提供的文

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有

關香港個人化點對點

交通服務的背景資料

簡介  
 

CB(4)666/16-17(06) 
 
 

會議紀要  CB(4)1470/16-17 
 
 

25.7.2018 交通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提升的士

服務質素提供的文件  
CB(4)1407/17-18(01)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有

關提升的士服務質素

的背景資料簡介  

CB(4)1407/17-18(02) 
 
 

  會議紀要  CB(4)286/19-20 
 

  政府就的士司機相關

罪行的定罪個案數目

提供的跟進文件  

CB(4)170/18-19(01) 

15.3.2019 交通  
事務委員會  

政府就的士加價申請

提供的文件  
 

CB(4)618/18-19(07)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有

關的士收費調整的最

新背景資料簡介  
 

CB(4)618/18-19(08) 

  會議紀要  
 

CB(4)1218/18-19 

15.3.2019 交通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汽車非法

出租或取酬載客的罰

則水平檢討提供的文

件  

 CB(4)519/18-19(03) 

  會議紀要  
 

CB(4)1218/18-19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70317cb4-666-6-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0170317.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80725cb4-1407-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80725cb4-1407-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0180725.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80725cb4-170-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90315cb4-618-7-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90315cb4-618-8-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0190315.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90215cb4-519-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01903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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